
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 

學生肖像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授權同意書 

115.2.23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為記錄學生校園生活、展現教育成果及推廣校務，彰化縣立田中高級中學（以下簡

稱本校）需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肖像與個人資料。本校承諾將嚴格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保障您的隱私權益。 

 

一、 授權內容與項目 

1. 肖像權： 包含本人（或被監護人）參與校內外活動、競賽、課程時之照片、錄

影（含動態影像及聲音）。 

2. 個人基本資料： 包含姓名、班級、得獎紀錄、優良事蹟、作品（含文字、繪

畫、影音作品等）。 

 

二、 蒐集目的與利用方式 

1. 校務行政與教學： 製作學生證、學籍管理、班級經營及教學檔案。 

2. 成果展示與推廣： 用於校刊、畢業紀念冊、校慶活動海報、文宣品。 

3. 數位平台傳播： 發布於本校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Facebook）、Instagram 

等數位社群媒體。 

4. 新聞報導： 於學生表現優異時，提供新聞稿及相關影像予大眾媒體報導使用。 



 

三、 資安維護保證 

1. 安全保護： 本校將採取必要之技術防護措施，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

損或洩漏。 

2. 專責專用： 相關影像與資料僅限於教育與公益性目的，嚴禁提供予商業機構。 

3. 當事人權利： 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可以隨時向本校申請查詢、更正，或

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 

 

本人已充分了解上述告知事項。 

年班:         (ex:高 201,國 901) 座號:     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國 97 年 2 月後出生或未滿 18 歲須請家長簽章）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授權。 

□不同意授權。 

 

中華民國 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